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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七岁、我十二岁
时，我们曾经相遇，在
雅加达。

她 十 七 岁 、 我 二
十二岁时，我们再度相
遇，在广州。

这 再 次 相 遇 ， 改
变了我们各走各路的命
运。

1972年11月，我们
牵手来到了香港，闯开
了我们共同的人生路。

出远门前夕，她总
是只睡两三小时

每天清晨，总是我
早于她起床。望着她那
疲惫的、熟睡的脸容，
我真是不忍叫醒她。一
方 面 ， 她 总 是 迟 于 我
睡，另一方面，平时，
太多的事让她一个人承
担，令她烦恼，每日，
我所能够补偿她的，就
是让她享受清晨这安静
的美梦了。

还有那数十年如一
日的牛奶咖啡，静静地
放在饭桌上，等候她的
醒来。

去 旅 行 的 日 子 ，
前 一 晚 她 通 常 会 忙 碌
个通宵，很迟才入睡。
多半是早机，她几乎才
躺下一两个钟头，就到
了准备离家出发到飞机
场的时刻了。她整理行
李的心思非常细密，小
剪刀、透明胶布、两三
米长的尼龙绳、药物、
薄荷糖、纸底裤、小茶
包、小包咖啡、小电话
本、尤其是手提电话、
有关国家的电话卡、数
码相机的电池……东西
微小到非常重要又常常
为人们所忘记的，她都
想到了。可怕的是，这
还不算，每次出远门，
喜欢干凈、追求完美的
她，总要把家里收拾得
干干凈凈。望一眼，觉
得顺眼舒服，才走得安
心。

这就是她，瑞芬，
我的另一半。

很 多 朋 友 只 知 道
她是我们出版社的董事
长、总经理，行政公关
财务印务一把手，大概
没人知道她在家里的另
一面，比如煮饭烧菜；
喜欢收拾整理；性格偏
爱 干 净 ， 而 且 心 细 如
针……

这 些 年 ， 我 们 公
司 的 业 务 不 像 以 前 那
么多，我们也有意识地
要让心放松下来，于是
每年都争取出外，有时
在异国他乡小住还不止
一次。在外朋友、文友
特多，时间短，应酬频
繁，我应付安排不来。
另一方面，年事渐长，
出外会想家。于是总是
想和她一起出动。我对
朋友自嘲地说，人富的
时候，秘书变老婆；人
穷 的 时 候 ， 老 婆 变 秘
书。瑞芬对于旅程、应
酬总是能够安排得妥妥
当当、面面俱到，尽量
做到大家都满意。她的
这种非凡的能力，仿佛
是与生俱来的天分，叫
我既惊奇又受落，因为
我是「既得利益者」，
省却许多烦忧，听她安
排反正没错就是了。

她 里 外 都 行 。 一
些 人 误 以 为 她 是 「 跟
得夫人」，她觉得很冤
枉。她口气非常坚决地
对我说：「活动如没邀
请我，没关系，你自己
去 。 」 许 多 朋 友 不 明
白，其实像「孖公仔」
那样一起出外，都是我
的 意 思 。 她 是 我 名 符
其 实 的 最 佳 旅 伴 。 在

香港，社会风气受西方
礼仪影响很重，女性嫁
了，冠以丈夫的姓；也
有不少人，喜欢被称什
么「太太」之类，然瑞
芬不喜欢。她喜欢别人
直呼她的名字，  她的这
一些，我早年想也想不
到啊！   

千里姻缘一线牵，
若有来世，我还是要排
队追她一次

那一年，瑞芬十七
岁，正是豆蔻年华的时
候。

她 从 印 度 尼 西 亚
乘飞机经柬埔寨首都金
边到广州。我是从我父
亲那儿得到通知的。颇
感突然。她的原意是要
回到祖国继续读书和深
造的。因为印度尼西亚
在1965年风云突变，所
有华校遭封，读到高中
的她，和许多华人子女
一样，失学了。可是，
早不早、迟不迟，正好
遇 上 「 停 课 闹 革 命 」
的1967年。由于事出突
然，她事前没有预告，
我因而也没能告诉她这
一情况。她的读书美梦
像肥皂泡破灭，一时感
到前途茫茫。我在啼笑
皆非、万般无奈之下只
好对她多加关心安慰。

瑞 芬 是 我 的 姨 表
妹 ， 我 们 的 母 亲 是 姐
妹。五十年代我们都居
住在印度尼西亚，她住
在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
三马林达市。这是我们
共同的出生地。可我一
家却在1953年陆陆续续

搬到首都雅加达。1957
年她随我们的外婆到雅
加达我家小住。这是我
第 一 次 接 触 这 位 小 表
妹 。 怕 羞 的 我 不 知 怎
的，竟会和她合拍了一
张相。小时候的我从爸
妈那儿早知道她秉性聪
明、善解人意，深得我
父母的宠爱。我妈收她
做干女儿，她跟我家人
一样称母亲「阿母」（
闽南人称呼母亲），乐
得我妈眉开眼笑。

阔别十年，眼前的
小表妹长得非常高挑、
活泼和可爱。真是女大
十八变。我内心虽然暗
暗心跳，不时偷偷看偷
偷欣赏，庆幸于我没正
式谈过恋爱，未曾真正
喜欢过其他女孩，这样
来说我只要努力，还是
有机会的。可是，时当
文化大革命，她的心好
乱，加上我是他表哥，
怎么好意思她一回国就
向她追求和表态？那不
是「添乱」吗？我不敢
太快那么做。可是回到
学校之后，那止不住的
对她的思念，竟使我几
乎每天想写信给她。但
那时，信的内容多半是
关心她的定居问题和读
书的事。

一 直 到 她 无 意 中
寄来一张在广州大哥家
阳台拉手风琴的照片给
我，那迷人的微笑，那
深得仿佛可以斟酒的酒
窝，那丰润的身材……
我一时看得呆了。心中
那爱慕之意如同熊熊烈
火燃烧起来，从此一发
不可收拾。那时没有手
提电话、没有电邮、没
有传真，纵然有，也不
方便，表情达意，全得
靠书信。我在泉州，她
在 广 州 ， 我 开 始 写 情
书，两日一短信，三天
一长函，「轰炸」得她
非常苦恼；广州的大嫂
不时给我「情报」，叫
我不能「麻痹大意」，

因为此时已有几人「排
队 」 向 她 进 行 情 书 攻
势。她虽也回我的信，
但 不 太 提 感 情 的 事 。
我 一 方 面 很 理 解 她 此
时不想考虑，一方面似
乎错估了她：原先我看
她随和、好脾气、没甚
主见，以为近水楼台可
以先得月，追求到手不
难。没料到感情的事，
也将我折磨得好苦。像
难度越高的事，越激发
我 必 要 战 胜 的 意 志 一
样，我的情书写得越勤
了，几乎是每天一封。
同宿舍的一位同学，看
到我寝食难安，竟也帮
我写信给瑞芬，说我要
为她「自杀」之类……
后来，我才明白她迟迟
没肯答应的原因有三：
一是表兄妹太亲；二是
担心我是奉父母之命，
而非出自我本意；三是
她还年轻，不想那么快
考虑。后来也许是我的
「持久战」，令她看到
了我对她的真心，那复
杂的感情因素中，不再
单纯是表兄妹之情，而
已 掺 入 深 层 的 男 女 之
情，她金石般坚硬的心
开始被我那成吨的情书
所融化。在别的追求者
纷纷放弃攻势时，她很
清楚地看到在硝烟弥漫
中，为思念而消瘦的我
还站在阵地拿着笔奋笔
疾书，写着情书……

1973年我父亲从印
度尼西亚寄来一张瑞芬
七岁时和我母亲一起拍
的照片，后面题了一首
打油诗，题目是《黄毛
丫头十八变》，全文如
下：

远离慈亲阿母依
三重关联心肉儿
幼年妹妹*每相欺
一载相思苦成痴（*

瑞芬的小名）
富 有 文 采 、 书 法

也有一手的爸爸，很生
动地总结了我那三年的
情 况 ， 真 是 「 知 子 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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